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我区重点建筑项目扬尘防治工作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6〕76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力度，规范扬尘防治管理措施，提升文明施工水平，保护和改善空气质量，打造宜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佛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及《佛山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我区重点建筑项目扬尘防治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建筑项目
重点建筑项目是存在较大扬尘隐患，或出现扬尘情况容易影响周边环境及群众的建筑项目，主要包括：
（一）在学校、医院及人口密集区域等重点区域的在建建筑工地；
（二）施工进度在基坑开挖阶段的在建建筑工地；
（三）施工现场存在大面积未硬底化场地的在建建筑工地；
（四）本通知发布后新开工的建筑工地。
二、主要防治措施要求
（一）各建筑项目要根据工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扬尘专项防治方案，落实各级管理责任，将扬尘防治工作贯穿于整个施工管理过程中。
（二）在学校、医院及人口密集区域等重点区域的在建建筑工地迎风处的围墙顶安装自动喷淋系统（每隔0.6米安装一个水幕式喷头），在天气干燥时喷淋系统须保持开启，确保场地湿润，不扬尘。
（三）各建筑项目在车行道路单侧安装自动喷淋系统，在道路干燥时开启自动喷淋系统。基坑开挖阶段的建筑工地，在基坑上坡道路两侧安装自动喷淋系统（每隔1米安装一个喷雾式喷头），在道路干燥时开启自动喷淋系统，保持车行道路湿润状态；且需在基坑内布置适当的自动喷淋喷头，防止基坑扬尘。
（四）工地场内存在长期堆放渣土的，使用密目式安全网进行覆盖，防止扬尘。
（五）新开工的建筑工地须使用小型移动式除尘降雾水炮，利用移动式水炮可移动的特点，辅以自动喷淋系统对工地重点扬尘区域范围进行降尘。 
三、监督管理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对所监督的项目加强防扬尘的监督，对不落实扬尘防治要求，出现严重扬尘情况的要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
（二）建筑工地视频监控室要对重点建筑项目进行每周两次的扬尘防治工作抽查，对出现扬尘的项目及时通知我局城市管理专责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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